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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在本集團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程序中融入良好的企業管治元素，對確保一切業務活動及

決策得到妥善規管而言至為重要。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市日期」，即股份開始在主板

買賣的日期）起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惟董事會於二零零五年財

政年度僅曾召開一次會議，原因在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方始成立，並於重組（定

義見下文）完成後方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為其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防止欺詐及不當行為、保障本集團的資產以及制定本集團的業務策略。董事會由四位

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各董事的詳情載於本報告第24至26頁。

四位執行董事包括丁敏兒先生、丁雄爾先生和丁建兒先生三兄弟以及黃善榕先生。黃善榕先生為

公司秘書，與任何其他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任何親屬關係。

本集團主席為丁敏兒先生，彼與本集團行政總裁丁雄爾先生為胞兄弟。主席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策

略籌劃、監督本集團在杭州的製造業務，以及策劃和施行主要的新投資及項目，確保本集團的企

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保持充份有效。行政總裁負責本集團業務的日常管理以及原設備製造與零售業

務的策略發展工作，並在董事會其他成員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協助下，密切監察本集團的營運及

財務業績，識別業務營運中的弱項，並採取一切必要的適當步驟加以修正。

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期全部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為期三年。彼等全部符合獨立

準則，並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各自發出每年獨立確認。董事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符合

上市規則第3.13條指引所載的獨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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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董事會曾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月召開一次會議，全體董事均有出

席。董事確認，於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計劃會召開最少四次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負責制定整體業務策略及目標、監察及評估營運和財務表現、檢討企業管治標準以及監督

本集團管理層。本集團管理層在行政總裁監督下，負責施行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及日常運作。董事

有權查閱本集團所有資料，而本集團全體高層管理人員亦會不時向董事提供有關本集團業務的資

料。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自上市日期起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的薪酬委員會由丁雄爾先生、鄭志鵬博士及黃之強先生三位成員組成，主席為丁雄爾

先生。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閱薪酬方案條款及釐定花紅發放。本公司會在有人要求時提

供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會在本公司網站建置完成後將此項資料登載於該網站。薪酬委員會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立。由於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方始在主板買賣，故於二

零零五年財政年度並無召開薪酬委員會會議。薪酬委員會曾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及二零零六年

三月二十九日分別召開兩次會議，全體委員會成員均有出席。

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的提名委員會由丁雄爾先生、鄭志鵬博士及梁民傑先生三位成員組成，主席為丁雄爾

先生。提名委員會負責根據各人的過往經驗及資歷，就委任本集團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之事宜，

分別向董事會及高層管理人員選舉和推薦合適的人才。本公司會在有人要求時提供提名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並會在本公司網站建置完成後將此項資料登載於該網站。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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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八日成立。由於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方始在主板買賣，故於二零零五年財政年

度並無召開提名委員會會議。提名委員會曾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召開一次會議，全體委員會

成員均有出席，會上討論各項提名程序以及提名委員會將予採納的過程及準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由鄭志鵬博士、黃之強先生及梁民傑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

由鄭志鵬博士擔任主席。審核委員會負責協助檢討財務申報程序、評估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的效

能及監督審核過程。本公司會在有人要求時提供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會在本公司網站建置

完成後將此項資料登載於該網站。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立。由於股份於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方始在主板買賣，於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並無召開提名委員會會議。審核委

員會曾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分別召開兩次會議，全體委員會成員均

有出席。

董事對財務報表的責任

董事承認彼等有責任監督本集團編製財務報表，以確保該等財務報表真實公平地反映本集團的業

務狀況，須選取合適會計政策並貫徹運用所選的會計政策，以及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編製作出審

慎合理的判斷及估計。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其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申報責任作出聲明，有關聲明載於第52頁的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酬金

本集團核數師就核數服務所收取的專業費用，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中披露。本財政年度內，本集

團就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其聯屬公司所提供的核數及非核數服務（提供稅務服務），

分別支付酬金4.0百萬港元及0.1百萬港元。本集團就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上市而向核數師支

付酬金11.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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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本集團董事會與管理層負責維持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穩健妥善而且有效，以確保本集團有效地

以高效率營運，藉以達成企業目標、保障本集團資產、作出可靠的財務申報以及遵守適用的法律

及規例。

董事會亦負責對財務申報的內部監控是否充足以及披露監控和程序是否有效，作出適當的聲明，

並透過轄下的審核委員會檢討該等制度是否有效。




